学习落实新修改的法官法应抓住“权利、义务、责任”等几个关键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余孝安/文
4月23日新修改的法官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，并将于10月1日起施行，这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，也足以证明党和人民对司法工作重视和期盼，因此抓好新旧法官法对照学习，检查落实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重要工作内容，如何抓好新的法官法实施准备工作呢？笔者认为应当紧紧抓住法官的“权利、义务、责任”等几个关键词。
首先要正确理解法官工作的宗旨。新的法官法对于法官工作的宗旨，规定在总则的第三条中，其内容就是“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，这条规定与修订前法官法是一脉相承的，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，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决定的，法官必须不折不扣，坚定不移贯彻执行。忠于宪法和法律是思想前提，执行宪法和法律是意志和行为具体体现，两者互为表里，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达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目的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体现在第四条中，就是程序上保障当事人与诉讼参与人权利平等，实体法上适用法律平等。
再次要弄清楚法官的义务权利内容。法官的义务规定在第十条中，法官权利规定在第十一条中，是对总则内容的细化，如第十条第三项“依法保障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；”第四项“维护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，维护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；”等都是对总则内容的具体化。第十一条规定的是法官权利，在规定法官权利时采取的是概括与列举的立法方法，从法官履职条件，人身权利，工资福利等方面进行了规定，这些规定比较抽象与原则，因此还要与实施细则配套，才能得到全面落实，细则由法官法与人民法院组织法授权的部门具体制定。
其次是认真领会法官法规定的考核、奖励、纪律和道德规范内容。对于法官在工作的好坏评价考核都规定得比较周延，如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奖励，“（一）公正司法，成绩显著的；（二）总结审判实践经验成果突出，对审判工作有指导作用的；（三）在办理重大案件、处理突发事件和承担专项重要工作中，做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 ；（四）对审判工作提出改革建议被采纳，效果显著的；……”这些都比较明确，各级法院可对照上面事项对符合以上条件的法官给予奖励，并且纳入晋升和选升法官等级的标准进行落实，之所以规定这么明确，就是防止个别法院领导，根据个人喜好，乱定指标对法官考核奖励晋升。对于惩罚措施，也规定得比较明确，如裁判错误或者错案，是指具有重大过失并且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，才能确定为错案，才能因此对法官进行处理，但是现实情况是部分法院自己确定标准，有的法院将二审改判案件一律定性为错案，对法官进行惩罚，这样的做法严重损害了法官的法律权利，并严重挫伤了法官独立思考，独立审判，保障公平正义的提高审判效率的积极性与主动性，因此各级法院应当认真学习法官法，对于不符合法官法的一些考核措施必须坚决纠正，以此保障新修订的法官法的施行。
当然学习法官法，还应当全面学习，结合其他法律进行系统学习，也是关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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